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110學年度聘用鄉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報名表
     甄選類別：客家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
一、個人基本資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   年  月  日
	性別
	
	貼照片

	身分
證號
	
	認證證書字號
	
	

	現職
	
	聯絡電話
	(O)：　　　　(H)：
手機：
	

	通訊處
	
	

	e-mail
	
	

	學歷
	

	
	

	經歷
	服務機關
	任職期間
起迄年月
	服務機關
	任職期間
起迄年月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專長或
特殊表現
	1.
2.
3.
4.

	檢核通過證明文件
	（或認證之合格證書）



二、基本資料審核
	項目名稱
	國　民　身　分　證
	退伍令或免服役證明
	畢(結)業證書或學分證明書

	
	□符　合　□不符合
	□已役□免役□未役
	□符　合　□不符合

	
	經歷證明文件
	檢核通過證明文件
	切結書

	
	□符　合　□不符合
	□符　合　□不符合
	□已繳　　　□未繳

	人事室收件彙整
	教評會資格審核
	審核結果

	
	
	□符合資格
□資格不符


切  結  書
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參加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 
所辦之110學年度鄉土語言支援人員甄選，於報名表上所填寫之資料或繳驗之證明文件如有虛偽不實情事，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，其涉及偽造文書或違反規定者，應負相關法律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，特此切結。
此致
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
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簽章
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通訊地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號碼：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10年       月     日
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110學年度鄉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
  複查成績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110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※收件編號：            

（考生請勿填寫）           

	准考證號碼
	

	姓名
	

	聯絡電話
	公：

	
	宅：

	
	行動：

	複查結果
	


   備註：

1. 申請複查成績時間
（1）第1次甄選：110年7月7日上午9時至10時。

（2）第2次甄選：110年7月8日上午9時至10時。

（3）第3次甄選：110年7月9日上午9時至10時。
（4）第4次甄選：110年7月12日上午9時至10時。

2. 檢附身分證及複查費新臺幣100元整，親自至本校辦理，並請先至總務處繳費，再至教務處申請複查成績，逾期或程序不合者，不予受理。
申請複查成績，不得要求告知甄選委員會閱卷委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。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       □女

	身心障礙手冊字號
	
	類     別
	
	程度別
	

	聯絡電話
	日(   )

夜(   )

行動電話


	通訊地址
	

	考生應考服務項目（請依實際需求勾選）

	試               題
	□提供放大2倍之試題
□報讀試題

	答  案  卷  （卡）
	□以原答案卷（卡）放大之A4影印本作答
□ 以A4空白紙代替答案卷（卡）作答



	試場安排
	□試場安排在1樓或設有電梯之試場

	考場提供輔具
	□其他：

	其他特殊需求
	□有影響試場秩序之虞，須另安排座位
□其他：

	自備輔具

（經檢查後使用）
	□檯燈    □放大鏡    □擴視機    □點字機    □助聽器

□醫療器材   □盲用電腦       □其他：

	身心障礙手冊正面影本浮貼處
	身心障礙手冊背面影本浮貼處


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110學年度鄉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身心障礙應考人服務申請表
註：本表填妥後，請先行傳真至本校，並以電話確認，俾憑辦理。

傳真電話（02）23022503；聯絡電話(02)23064352轉110。
4

